
关于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３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７１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合同》、《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逢节假日暂停交易，同时为了保障

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暂停招商

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恢复，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本

公司将做失败处理。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需要调整申

购、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境外主要

市场节假日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上午在公司技术中心

大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

名，代表股份

７９

，

４３３

，

７０４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２３．２４％

，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文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审议，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

成本决议：

（一）关于修改《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７９

，

４３３

，

７０４ ７９

，

４３３

，

７０４ ０ ０ １００％

， 通过

（二）关于调整《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方案》和《广东明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７９

，

４３３

，

７０４ ７９

，

４３３

，

７０４ ０ ０ １００％

，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根据公司法律顾问现场见证并由其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和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大会的审议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１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关于召开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召开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开始，会期半天。

（二） 地点

∶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三灶科技工业园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

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更换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表决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证券业务律师。

二、会议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６．

登记地点：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证券投资部。

三、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志刚 郭键娴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７５１２１２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６－７５１７０９８

邮 编：

５１９０４０

２．

其他：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以下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

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１

《关于更换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关于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场内简称：华富强债）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１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０５５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０３

，

２４６

，

７４０．１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３０

，

８０４

，

６９９．３０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５１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度已实现收益

１４５

，

３３８

，

５５４．７７

元，按照基金合同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

已实现收益的

９０％

的相关约定，应分配

１３０

，

８０４

，

６９９．３０

元，由于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０３

，

２４６

，

７４０．１５

元，故以可供分配利润为标准进行分配。 按照交易所要求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分红

０．５１

元（金额保留

２

位小数），确认应分配金额为

１０１

，

９５９

，

５４１．４２

元，分红金额以实际到账为准。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场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场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合同约定，在封闭期内，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２

、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内交易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内交

易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４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５

、咨询方式

登陆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拨打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１

，

０２１－５０６１９６８８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

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年

３８

号公告），以及中国

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下简称方法）内容和有关要求，华富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发布了《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期停牌

股票等无市价投资品种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说明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

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

０．２５％

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指数收益法”估值确

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丽珠集团”（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停牌，本公司依据指导

意见等法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

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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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2013-003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由董事长杨飞召集并于

2013

年

1

月

4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下午

3

时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董事

11

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飞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宜兴市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资产

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2013-004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了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控股子公司宜兴市中

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4

日召开股东会， 会议一致同意拟用

4,694.07

万元购买江苏新神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项下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 此项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不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新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宜兴市屺亭街道南街路

60

号

法定代表人：蒋宁君

注册资本：

2565.48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2565.4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320000000012645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二级）。

一般经营项目：门窗、玻璃幕墙、紧固件、环境污染防治设备、高频焊管制造，冷弯型材轧制，建筑材料、

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灯具饰品、日用杂品销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位于宜城街道宜北桥北堍编号为宜国用（

2010

）第

41607773

号的地块，该地块上建设

的商品房（一幢

22

层），现名：神马经典花苑（公安名称：尚河俪景苑），拟改名为：中超大厦。 本次交易的标

的为：（

1

）该商品房第

7

号楼幢

1801-2112

号房，约定建筑面积

2044.96

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

13880

元；

（

2

）该商品房第

7

号楼幢

308-311

、

408-411

号房，约定建筑面积

674.68

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

22880

元；

（

3

）该商品房第

7

号楼地下一层编号为

2

、

14-20

的车位，面积为

650

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

4800

元。

依据市场价格，经与对手方协商，双方确定购买价值合计为

4,694.07

万元。 双方已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签署了相关商品房买卖合同。

四、交易主要内容

1

、江苏新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

、定价情况及交易价格。 依据市场价格，经与对手方协商，双方确定购买价值合计为

4,694.07

万元。

3

、资金来源。 本次资产购买所需资金来源为宜兴市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自筹资金。

4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一周内付

90%

，余款于一月内付清。

5

、交付期限：江苏新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8

月

31

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

规定，在该商品房取得《宜兴市新建住宅小区交付使用备案证书》，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宜兴市

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使用。

五、交易对公司影响

1

、本次购买的商品房主要用于紫砂壶的展示、储存及相关人员的办公及工作场所，此项交易适应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增强公司竞争能力。

2

、此项交易具有公允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

、此次购买资产后每年计提折旧约

111.48

万元，对公司利润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2013

临

-001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3

名，实到董事

13

名，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林华中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子公司工商变更事项的议案》：

鉴于公司半导体封装工作逐步进入小规模试制生产阶段，为进一步推进公司转型升级，批准浙江益中摩

托车电器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益中智能电气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集成电路、电机及控制系统、电源及

管理系统、半导体器件和各种车辆电装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同时，鉴于公司将逐步加强工业机器人研发工

作，批准浙江益荣汽油机零部件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益荣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工业机器人

及其零部件、工业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部件和摩托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上述事项，具体以工商登记为

准。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工作进度，具体负责签署有关文件并办理相关事宜。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决定向广发银行台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两

年；向华夏银行台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两年。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负

责签署有关文件并办理相关事宜。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银行业务的议案》：

为确保转型升级持续稳定进行，鉴于有关银行业务将陆续到期，公司将与中国银行温岭支行开展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协议、贸易融资合同、保函业务以及其他融资文件项下的银行业务，最高余额为人

民币

30,000

万元， 以公司拥有的位于温岭市城东街道锦屏大道的部分土地

[

权证编号温国用 （

2001

） 字第

G00075

号、第

G00076

号

]37,242.9

平方米，及部分厂房

[

权证编号温房权证城区字第

096694

号、第

096700

号

]

15,668.05

平方米为上述业务作抵押担保，期限为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负责签署有

关协议和文件

,

并办理相关事宜。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2013

临

-002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2

月

1

日（周五）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

1

） 截止

2013

年

1

月

25

日当天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2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任律师；

（

4

）股东大会召集人邀请的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银行业务的议案》。

上述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或登陆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可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异地股东或其代理人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的登记时间以到达地邮戳时间为准，传真方式的登记时间以到达公司时间为

准；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和证券帐户卡；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股东单位公章）、证券帐户卡、本人身份

证。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1

月

29

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下午

14

时至

17

时；

3

、登记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个人股东的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提交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

卡；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提交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股东

单位公章）、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有效授权委托书（加盖法人股东单位公章）、法人

股东证券帐户卡。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林慧梅

联系电话：

0576-86139218

传 真：

0576-86139081

邮政编码：

317500

2

、会议费用：

与会股东或其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16

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反对、弃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3

年

1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及按此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15

日

9

：

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振平先生

（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股份

18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

。

3.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贷款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王蕊律师和赵春旭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3－01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收到团风县罗霍洲大桥建设

指挥部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被确定为武汉新港团风港区集疏运通道罗霍洲大桥工程中标人。中

标价为

46110.0376

万元。

一、该工程工期：

730

日历天。

二、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公路工程施工质量检验验收评定标准。

三、中标通知书要求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

9

时前到团风县罗霍洲大桥建设指挥部签订合同，并同

时报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局备案。

四、该工程业主情况

业主名称：团风县罗霍洲大桥建设指挥部

办公地址：团风县政务服务大楼十一楼

五、项目概况

团风县罗霍洲大桥总长

5.2

公里。 其中桥梁总长

4.508

公里，接线道路长

0.692

公里，桥梁总宽

24.5

米，

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80

公里

/

小时。

本公司中标的工程内容是桥梁工程（含路线、路基、路面、桥涵、安全设施、附属工程等其他工程）的施工。

本公司与团风县罗霍洲大桥建设指挥部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本公司未承接过该业主的工程。

该项目预计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4.61

亿元，约占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15.9%

。 合同履行

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因该工程合同尚未签订，具体合同内容待与团风县罗霍洲大桥建设指挥部签订合

同后，本公司将另行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3－02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收到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被确定为塔城地区和丰工业园区供排水项目

BT

模式招标中标人。 中标价为

2.2

亿元（贰亿贰仟万元整）。

一、该工程工期：

18

个月。

二、工程质量：合格。

三、中标通知书要求本公司与业主联系签订合同事宜，并将合同复印件送交招标公司备案。

四、该工程业主情况

业主名称：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盖镇四区西街

五、项目概况

项目地处和什托洛盖镇。项目内容为新建净水厂一座，工业用水处理规模为

16

万

m

3

/d

、生活用水处理规

模为

1.2

万

m

3

/d

。 新建生活给水管道总长为

19490

米、 生产给水管道总长

19580

米； 新建排水管道总长为

30941

米。

本公司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本公司未

承接过该业主的工程。

该项目预计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2.2

亿元，约占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7.59%

。合同履行不

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因该工程合同尚未签订，具体合同内容待与业主签订合同后，本公司将另行进行公

告。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53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2013-02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会

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

6

名，实到董事

6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

号）

的相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初步的审计。 待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并进行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5

亿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已经到期，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

需求情况测算，将继续向各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

5

亿元的无担保的综合授信额度，本议案决议有效期为

2

年。 两年内，公司不再就每笔授信或借款另行召开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融资成本及各银行资信状

况具体选择商业银行。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153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2013-03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

2013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

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等。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13-00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的通知：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

00

3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

月

9

日

4

、召开地点：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

36

号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

、会议主持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刘革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

《公司法》

"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0

名，代表股份

334,747,965

股，占公司总股本

480,000,

000

股的

69.74%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保荐代表人

及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利君国际医药

(

控股

)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4,747,9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科伦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4,747,9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4,747,9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文泽雄、杨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

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六、备查文件

1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5

日


